
股票简称：桐君阁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９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４１

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

４

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定

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下午

１４

：

３０

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

４

次临时股东大会，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在《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

４

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的规定，现发布关于召开

股东大会提示性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届次：

２０１２

年第

４

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股东大会的召集人：经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７

届次第

７

次会议审议通过召

开此次临时股东大会。

３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相关规定和要求。

４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下午

１４

：

３０

。

１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交易时间，即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２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１５

：

００－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５

：

００

。

５．

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网络或其他表决方式中的一种。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

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６．

出席对象：

（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下午

３

时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本公司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７．

会议地点：重庆市渝中区解放西路

１

号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公司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此项议案需对候选人进行累积投票）

１．０１

《关于增补卢勇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此项议案需对候选人进行累积投票）

２

、《公司为重庆医药保健品进出口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３

、《公司为成都西部医药经营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４

、《公司为重庆西部医药商城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５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６

、《关于修改

＜

公司关于与太极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投资组建涪陵西部医药的议案

＞

的议

案》；

以上议案内容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及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

巨潮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请到以上媒体查询。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拟出席现场会议的社会公众股东持本人身份证和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委托代理人

必须持有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代理人身份证、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异地

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２

、法人股东持法人授权委托书、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下午

２

：

００－５

：

３０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将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参加网络投票。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１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５９１

２

、投票简称：“君阁投票”。

３

、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交易时间，即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４

、在投票当日，“君阁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５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

１

）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２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依此类推。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股东对“总议案”进行

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对于逐项表决的议案，如议案

２

中有多个需表决的子议案，

２．００

元代表对议案

２

下全部子

议案进行表决，

２．０１

元代表议案

２

中子议案

①

，

２．０２

元代表议案

２

中子议案

②

，依此类推。

对于选举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如议案

３

为选举非独立董事，则

３．０１

元代表第一位候选人，

３．０２

元代表第二位候选人，依此类推。

表

１

股东大会议案对应“委托价格”一览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总议案 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所有议案

１００

议案

１

公司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１．００

议案

１

中子议

案

①

关于增补卢勇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１．０１

议案

２

公司为重庆医药保健品进出口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２．００

议案

３

公司为成都西部医药经营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３．００

议案

４

公司为重庆西部医药商城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４．００

议案

５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５．００

议案

６

关于修改公司关于与太极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投资组建涪陵西部医药的议案

＞

的议案

６．００

（

３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对于不采用累积投票制的议案，在“委

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对于采用累积投票制

的议案，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表

２

表决意见对应“委托数量”一览表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表

３

累积投票制下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对应“委托数量”一览表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委托数量

对候选人卢勇先生（议案

１

）投

Ｘ１

票

Ｘ１

股

合 计 该股东持有的表决权总数

（

４

）本次股东大会有多个议案，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包括议案的子议案，但不包括累计投

票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则可以只对“总议案”进行投票；累计投票议案还需另行投票。

如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对“总议案”和单项议案进行了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

票为准。即如果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

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它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

票表决，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５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

６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视为未参与投票。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１．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１５

：

００－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５

：

００

。

２．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交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

务实施细则》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公

司可以写明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

３．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规定时间内通

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１．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

联网投票系统两种方式重复投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２．

股东大会有多项议案，某一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投票的，在计票时，

视为该股东出席股东大会，纳入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总数的计算；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其

他议案，视为弃权。

３．

对于采用累积投票制的议案，公司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即股份数与应选

人数之积）为限进行投票，如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选举票数的，其对该项议案所投

的选举票视为作废。

五、其他事项

１

、会期半天，与会股东交通及食宿自理；

２

、联系地址：重庆市渝中区解放西路

１

号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邮编：

４０００１２

联系电话：（

０２３

）

８９８８５２３７ ８９８８５２４３

传真：（

０２３

）

８９８８５２３９

联系人： 陈川 徐丽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董事会

７

届

７

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董事会

７

届

８

次会议决议；

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附件一：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 （本单位） 出席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

４

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对会议所有方案行使表决权。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意见

１

公司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１．０１

关于增补卢勇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２

公司为重庆医药保健品进出口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３

公司为成都西部医药经营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４

公司为重庆西部医药商城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５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６

关于修改

＜

公司关于与太极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投资组建涪陵西部医药的

议案

＞

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注、委托人请对每一表决事项选择同意、反对、弃权并在相应的栏中填写所持有的股份

总数，三者必选一项，多选或未作选择的，则视为无效委托。

委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代理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证券账户号：

委托日期： 委托有效期：

注

１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的相应的空格内划“

√

” ；

２

、本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公章。

股票简称：桐君阁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９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４２

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

第

４

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序号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定

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

４

次临时股东大会，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

潮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

４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会议

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下午

１４

：

３０

召开。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关于网络投票中累计投票

的相关要求，对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

４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投票序号进行了调整，调整

情况如下：

原议案序号：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议案

１

公司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１．００

调整后议案序号：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议案

１

公司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１．００

议案

１

中子议

案

①

关于增补卢勇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１．０１

调整议案序号后的股东大会通知全文情况见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及巨潮网，《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

４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

公告》（

２０１２－４１

）。请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参加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

４

次临时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广大投资者注意议案序号及委托价格。

特此公告。

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７８９

股票简称：宁波建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５７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实施情况暨股本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新增股份

６１

，

９４０

，

０００

股，其中同创投资所持宁波建

工

１１

，

９７９

，

７５３

股限售期为

１２

个月，同创投资所持其余宁波建工

１７

，

９７２

，

６０４

股及中亘基、景崎、景杰、景吉、景浩、景合、景

威、中嘉基、景腾所持宁波建工股份限售期为

３６

个月。本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６．７２

元，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为

４６２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

一、释义

在本公告中，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公告中具有如下含义：

宁波建工 指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

同创投资 指 宁波同创投资有限公司

中亘基 指 宁波海曙中亘基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景崎 指 宁波海曙景崎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景杰 指 宁波海曙景杰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景吉 指 宁波海曙景吉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景浩 指 宁波海曙景浩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景合 指 宁波海曙景合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景威 指 宁波海曙景威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中嘉基 指 宁波海曙中嘉基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景腾 指 宁波海曙景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交易对方

／

发行对象 指

同创投资、中亘基、景崎、景杰、景吉、景浩、景合、景威、中嘉基、景腾

１０

家有限公司

标的资产 指

宁波市政工程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９９．９６％

的股份（公司与宁波市

政工程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资产重组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核准之时股权比例，下同）

市政集团 指 宁波市政工程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交易

／

本次资产重组

／

本次重组 指

本次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

本公告 指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票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之实施情况暨股本变动公告》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指

宁波建工与认购方签订的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补充协议》 指

宁波建工与认购方签订的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补充协议》

《补偿协议》 指

宁波建工与认购方签订的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与认购方之盈利

预测补偿协议》

独立财务顾问

／

中投证券 指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二、本次新增股份发行情况

（一）发行类型：

本次发行为非公开发行股票

（二）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及取得的授权与批准

１．

宁波建工履行的决策程序

（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７

日，宁波建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条件的议案》等议案。

（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宁波建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议案。

（

３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宁波建工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的议案》等议案。

２

、交易对方的决策过程

（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同创投资召开股东会，审议同意本次交易相关事项。

（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中亘基召开股东会，审议同意本次交易相关事项。

（

３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中嘉基召开股东会，审议同意本次交易相关事项。

（

４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景浩召开股东会，审议同意本次交易相关事项。

（

５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景威召开股东会，审议同意本次交易相关事项。

（

６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景合召开股东会，审议同意本次交易相关事项。

（

７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景吉召开股东会，审议同意本次交易相关事项。

（

８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景杰召开股东会，审议同意本次交易相关事项。

（

９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景崎召开股东会，审议同意本次交易相关事项。

（

１０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景腾召开股东会，审议同意本次交易相关事项。

３

、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６

日，经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２０１２

年第

２７

次并购重组委工作会议审核，公司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相关事项获无条件通过。

（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８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１４５７

号《关于核准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及向宁波同创投资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

文件核准本公司向宁波同创投资有限公司发行

２９

，

９５２

，

３５７

股股份、向宁波海曙中亘基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发行

４

，

３０１

，

３７０

股股份、向宁波海曙中嘉基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发行

３

，

２０８

，

８０７

股股份、向宁波海曙景浩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发行

３

，

４５１

，

２４７

股股份、向宁波海曙景威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发行

５

，

５９２

，

６１５

股股份、向宁波海曙景合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发行

２

，

６８４

，

７４３

股股份、向宁波海曙景吉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发行

２

，

９６１

，

８３８

股股份、向宁波海曙景杰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发行

４

，

３１４

，

２７０

股

股份、向宁波海曙景崎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发行

３

，

４５８

，

４６９

股股份、向宁波海曙景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发行

２

，

０１４

，

２８４

股股

份购买相关资产。核准本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７

，

３９０

，

０００

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该批复自核

准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有效。

（三）本次发行情况

１

、发行方式：本次发行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方式。

２

、发行数量

宁波建工向同创投资、中亘基、中嘉基、景浩、景威、景合、景吉、景杰、景崎、景腾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为

６．７２

元

／

股，发行股份的数量合计

６１

，

９４０

，

０００

股。其中，向同创投资发行

２９

，

９５２

，

３５７

股购买其所持市政集团

４０．４８％

股份，向中亘

基发行

４

，

３０１

，

３７０

股购买其所持市政集团

５．８１％

股份，向中嘉基发行

３

，

２０８

，

８０７

股购买其所持市政集团

４．３４％

股份，向景浩

发行

３

，

４５１

，

２４７

股购买其所持市政集团

４．６６％

股份，向景威发行

５

，

５９２

，

６１５

股购买其所持市政集团

７．５６％

股份，向景合发行

２

，

６８４

，

７４３

股购买其所持市政集团

３．６３％

股份， 向景吉发行

２

，

９６１

，

８３８

股购买其所持市政集团

４．００％

股份， 向景杰发行

４

，

３１４

，

２７０

股购买其所持市政集团

５．８３％

股份，向景崎发行

３

，

４５８

，

４６９

股购买其所持市政集团

４．６７％

股份，向景腾发行

２

，

０１４

，

２８４

股购买其所持市政集团

２．７２％

股份。

３

、发行价格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交易涉及的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

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７

日），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

Ａ

股股票交易均价为

６．８２

元

／

股。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１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公司以

２０１１

年末股本

４００

，

６６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派现现金红利

１

元（含税），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按

照《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约定，若宁波建工

Ａ

股股票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如有派息、送

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则该发行价格应相应调整。因此，本次交易发行价格调整为

６．７２

元

／

股。

４

、锁定期安排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新增股份

６１

，

９４０

，

０００

股，其中同创投资所持宁波建工

１１

，

９７９

，

７５３

股限

售期为

１２

个月，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如遇非交易日顺延）。同创投资所持其余

１７

，

９７２

，

６０４

股及中亘基、景崎、

景杰、景吉、景浩、景合、景威、中嘉基、景腾所持宁波建工股份限售期为

３６

个月，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如遇非

交易日顺延）。

５

、资产过户情况

公司接到中国证监会批复后及时开展了资产交割工作。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７

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涉及的相关

标的公司的工商变更登记工作均已完成，本次交易标的资产已经全部过户完毕。

６

、资产验资

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对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进行了验资，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７

日出具了大信验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４－００００１

号《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

７

、股份登记情况

根据登记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公司本次新增的

６１

，

９４０

，

０００

股的相关证券登记手续已办理

完毕。

８

、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对象详细情况如下所示：

（

１

）宁波同创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宁波同创投资有限公司

住 所： 宁波市海曙区新典路

２１

号

３

幢

４

楼

注册资本：

２

，

１２７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６

日

法定代表人： 孟文华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号：

３３０２００００００６８４７０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３３０２０３５５７９６５１７６

经营范围： 实业项目投资；房地产项目开发、经营；企业管理、投资咨询服务。

（

２

）宁波海曙中亘基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宁波海曙中亘基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住 所： 海曙区新典路

２１

号

４

号楼

１０１

室

注册资本：

７６

，

３５８

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７

日

法定代表人： 叶正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号：

３３０２０３０００１４８２１６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３３０２０３５８７４９０４４Ｘ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咨询。

（

３

）宁波海曙中嘉基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宁波海曙中嘉基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住 所： 海曙区新典路

２１

号

４

号楼

１０２

室

注册资本：

５６

，

９６３

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７

日

法定代表人： 周朝阳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号：

３３０２０３０００１４８２８１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３３０２０３５８７４９０４６６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咨询。

（

４

）宁波海曙景浩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宁波海曙景浩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住 所： 海曙区新典路

２１

号

４

号楼

１０３

室

注册资本：

６１

，

２６７

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７

日

法定代表人： 张良贤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号：

３３０２０３０００１４８２６５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３３０２０３５８７４９０２８Ｘ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咨询。

（

５

）宁波海曙景威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宁波海曙景威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住 所： 海曙区新典路

２１

号

４

号楼

１０４

室

注册资本：

９９

，

２８０

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７

日

法定代表人： 张桂余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号：

３３０２０３０００１４８２７３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３３３０２０３５８７４９０４９０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咨询。

（

６

）宁波海曙景合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宁波海曙景合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住 所： 海曙区新典路

２１

号

４

号楼

１０５

室

注册资本：

４７

，

６６０

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７

日

法定代表人： 陈伟强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号：

３３０２０３０００１４８２４９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３３０２０３５８７４９０３３５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咨询。

（

７

）宁波海曙景吉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宁波海曙景吉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住 所： 海曙区新典路

２１

号

４

号楼

１０６

室

注册资本：

５２

，

５７９

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７

日

法定代表人： 张东伟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号：

３３０２０３０００１４８２９０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３３０２０３５８７４９０５２Ｘ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咨询。

（

８

）宁波海曙景杰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宁波海曙景杰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住 所： 海曙区新典路

２１

号

４

号楼

１０７

室

注册资本：

７６

，

５８７

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７

日

法定代表人： 袁亚明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号：

３３０２０３０００１４８２２４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３３０２０３５８７４９０３８６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咨询。

（

９

）宁波海曙景崎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宁波海曙景崎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住 所： 海曙区新典路

２１

号

４

号楼

１０８

室

注册资本：

６１

，

３９５

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７

日

法定代表人： 陈莹敏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号：

３３０２０３０００１４８２５７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３３０２０３５８７４９０５５４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咨询。

（

１０

）宁波海曙景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宁波海曙景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住 所： 海曙区新典路

２１

号

４

号楼

２０１

室

注册资本：

３５

，

７５８

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７

日

法定代表人： 张文京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号：

３３０２０３０００１４８３２９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３３０２０３５８７４９０５９７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咨询。

９

、现金对价款的支付及募集配套资金情况

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约定，公司以现金的方式支付标的资产对价款

８

，

０７６．４３２

万

元。其中，向同创投资支付

３

，

９０５．５２４

万元购买其所持市政集团

７．８６％

股份，向中亘基支付

５６０．８６１

万元购买其所持市政集团

１．１３ ％

股份， 向中嘉基支付

４１８．４００

万元购买其所持市政集团

０．８４％

股份， 向景浩支付

４５０．０１２

万元购买其所持市政集团

０．９１％

股份，向景威支付

７２９．２２８

万元购买其所持市政集团

１．４７％

股份，向景合支付

３５０．０６７

万元资金其所持市政集团

０．７０％

股份，向景吉支付

３８６．１９８

万元购买其所持市政集团

０．７８％

股份，向景杰支付

５６２．５４３

万元购买其所持市政集团

１．１３％

股份，

向景崎支付

４５０．９５４

万元购买其所持市政集团

０．９１％

股份，向景腾支付

２６２．６４５

万元购买其所持市政集团

０．５３％

股份。目前，

宁波建工已依据相关协议支付完毕现金对价款。

本公司将根据公司股票二级市场的具体情况在核准批文有效期内择机启动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工作，并依照相关规

定办理股份登记、上市等后续手续。

三、本次股份变动情况及其影响

（一）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变化

１

、本次发行前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万股） 股权比例（

％

）

１

广天日月

１９

，

０５３ ４７．５５３５

２

王一丁

２

，

０８３ ５．１９９４

３

恒河集团

１

，

０５０ ２．６２０７

４

华茂集团

１

，

０００ ２．４９５９

５

宇斯浦集团

１

，

０００ ２．４９５９

６

何明德

１

，

０００ ２．４９５９

７

鲍林春

５００ １．２４７９

８

乌家瑜

３００ ０．７４８８

９

潘信强

３００ ０．７４８８

１０

徐文卫

３００ ０．７４８８

１１

翁海勇

３００ ０．７４８８

１２

陈建国

３００ ０．７４８８

２

、本次发行后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万股） 股权比例（

％

）

１

广天日月

１９

，

０５３ ４１．１９

２

同创投资

２

，

９９５ ６．４７

３

王一丁

２

，

０８３ ４．５０

４

恒河集团

１

，

０５０ ２．２７

５

华茂集团

１

，

０００ ２．１６

６

宇斯浦集团

１

，

０００ ２．１６

７

何明德

１

，

０００ ２．１６

８

景威

５５９ １．２１

９

鲍林春

５００ １．０８

１０

景杰

４３１ ０．９３

（二）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化

公司原股本为

４００

，

６６０

，

０００

股， 按照本次交易方案， 公司本次发行普通股

６１

，

９４０

，

０００

股， 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

４６２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本次交易前后公司的股本结构变化如下表所示：

类别 变动前（万股） 变动数（万股） 变动后（万股）

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２２０５２．８ ６１９４ ２８２４６．８

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８０１３．２ ０ ８０１３．２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３００６６ ６１９４ ３６２６０

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Ａ

股

１００００ ０ １００００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１００００ ０ １００００

股份总额

４００６６ ６１９４ ４６２６０

目前，公司的控股股东仍为广天日月，实际控制人仍为徐文卫、潘信强、陈建国、陈贤华、翁海勇、鲍林春、乌家瑜

７

名自

然人，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未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本次重组实施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仍旧符合《证

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公司仍旧具备上市条件。

（三）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发行前后持股变动情况姓名

本次发股对象中不包含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直接持股数量未发生变化。

四、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本次交易对公司财务的影响

与本次交易完成前相比， 交易完成后报告期内备考口径的收入和利润规模都呈现一定的增长。

２０１１

年度和

２０１２

年上

半年，公司营业收入和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均增长较大，营业收入达到

１

，

０７７

，

７０３．７９

万元和

５３５

，

８８９．９６

万元，分

别较交易前增长

２４．２２％

和

２６．８９％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将达到

１５

，

８４３．７１

万元和

７

，

３７４．２３

万元，分别较交易前增

长

３６．５９％

和

３３．８９％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盈利规模有明显提高。

本次交易完成后，备考口径下上市公司的毛利率较交易前均有所提高，基本每股收益也有一定幅度的增长，主要是由

于市政集团在市政工程领域具有较为丰富的项目施工经验和较高水平的项目管理能力，能够合理的控制成本。

本次资产重组将提升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有利于上市公司业绩的持续增长。

（二）本次交易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公司严格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份上市规则》、《宁波建工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管理制度的要求建立了完善的治理结构，运作规范。本次交易不改变

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交易后公司原有法人治理结构的稳定性和独立性不受影响。公司将继续按照相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制度的要求加强规范运作，优化治理结构。

（三）本次交易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市政集团具有较强的市政工程管理建设能力，在区域市场具有较大市场影响力，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在宁波建筑

行业的知名度和竞争力将大大提高，有利于公司业务的拓展。同时，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在市政工程建设和园林绿化领域

的产业链延伸，有利于形成两家企业的优势互补、实现资源共享、节约经营成本、提高上市公司盈利能力。

五、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一）独立财务顾问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龙增来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与福中路交界处荣超商务中心

Ａ

栋第

１８－２１

层及第

０４

层

０１

、

０２

、

０３

、

０５

、

１１

、

１２

、

１３

、

１５

、

１６

、

１８

、

１９

、

２０

、

２１

、

２２

、

２３

单元

电话：

０２１－５２２８２５５０

传真：

０２１－５２３４０５００

主办人：李亮 李春友

协办人：郭中华

项目组成员：李光增 纪振永 邢鹏虎 赵成豪

（二）法律顾问

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张利国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一号

Ａ

座

１２

层

电话：（

０１０

）

６６０９－００８８

传真：（

０１０

）

６６０９－００１６

经办人：马哲 周玉娟

（三）审计机构

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卫星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

１

号学院国际大厦

１５

层

１５０４

室

电话：

０２１－６８４０６６２８

传真：

０２１－６８４０６４８８

经办人：呙华文 郭义喜 张艳影

（四）资产评估机构

北京卓信大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林梅

地址：北京海淀区西四环中路十六号院

７

号楼

１２

层

电话：

０１０－５８３５０４６２

传真：

０１０－５８３５００９９

经办人：刘昊宇 蔡萍

六、备查文件

１

、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出具的《验资报告》；

２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３

、 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关于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补充法律

意见之四

４

、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实施情况

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５

、宁波建工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等其他经核准的申请文件。

特此公告。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9

2012

年

12

月

25

日 星期二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宁波建工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７８９

信息披露义务人：宁波同创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宁波市海曙区新典路

２１

号

３

幢

４

楼

通讯地址：宁波市海曙区新典路

２１

号

３

幢

４

楼

股份变动性质：增加

签署日期：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简称“证券法”）、《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简称 “收购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

（简称“

１５

号准则”）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制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

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

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宁波建

工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其他任何人提供未在本

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本次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变化的原因是根据宁波建工与同创投资、中亘基、中嘉基、景浩、景威、景合、景吉、景杰、

景崎、景腾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补充协议》和《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宁波建工向信息披露义务人

发行

２９

，

９５２

，

３５７

股公司股份购买其所持市政集团

４０．４８％

股份。本次交易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宁波建工的股权比

例将由

０

增至

６．４７％

。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中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涵义：

宁波建工

／

上市公司 指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

同创投资

指 宁波同创投资有限公司

中亘基 指 宁波海曙中亘基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景崎 指 宁波海曙景崎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景杰 指 宁波海曙景杰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景吉 指 宁波海曙景吉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景浩 指 宁波海曙景浩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景合 指 宁波海曙景合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景威 指 宁波海曙景威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中嘉基 指 宁波海曙中嘉基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景腾 指 宁波海曙景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权益变动报告书

／

本报告书 指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次权益变动 指

信息披露人通过发行股份方式持有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９

，

９５２

，

３５７

股股份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名称：宁波同创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宁波市海曙区新典路

２１

号

３

幢

４

楼

法定代表人：孟文华

注册资本：

２

，

１２７

万元

注册号码：

３３０２００００００６８４７０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经营范围：实业项目投资；房地产项目开发、经营；投资、管理和技术咨询。

经营期限：自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６

日至

２０３０

年

７

月

５

日

税务登记证号码：海税登字

３３０２０３５５７９６５１７６

号

主要股东：孟文华、王善波

通讯地址：宁波市海曙区新典路

２１

号

３

幢

４

楼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股权结构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身份证件号码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

家或地区居留权

在公司任职

孟文华 男

３３０２０３１９５３０６０４＊＊＊＊

中国 中国 否 董事长

王善波 男

３３０２０４１９６７０３１０＊＊＊＊

中国 中国 否 董事

叶正 男

３３０２０４１９６００７３０＊＊＊＊

中国 中国 否 董事

张远飞 男

３３０２２２１９６９１２２２＊＊＊＊

中国 中国 否 监事

上述人员在最近五年内没有受过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没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

或者仲裁。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境内或境外上市公司的发行在外股份总额百分之五以上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同创投资均未持有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百分之五以上已发行在外的股份。

第三节 持股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原因及目的

为顺应市场发展趋势，抓住建筑行业发展机遇，宁波建工通过收购市政集团以做大公司主业，扩大公司业务规模，增

强公司综合实力。

基于上述背景，为了上市公司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共同利益，宁波建工与同创投资、中亘基、中嘉基、景浩、景威、景

合、景吉、景杰、景崎、景腾签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补充协议》和《盈利预测补偿协议》，根据协议约定，

宁波建工向同创投资发行

２９

，

９５２

，

３５７

股公司股份购买其所持市政集团

４０．４８％

股份。本次交易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

有宁波建工的股权比例将由

０

增至

６．４７％

。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增持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不存在继续增持宁波建工股份的可能性。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权益变动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系信息披露义务人以其持有的市政集团

４０．４８％

的股份认购宁波建工本次发行股份的方式。

二、本次交易方案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宁波建工没有拥有权益的股份。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宁波建工

２９

，

９５２

，

３５７

股，占宁波建工本次发行完成后股本总额的

６．４７％

。

根据宁波建工与同创投资、中亘基、中嘉基、景浩、景威、景合、景吉、景杰、景崎、景腾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协议》、《补充协议》和《盈利预测补偿协议》，本次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如下：

１

、 交易价格

卓信大华为标的资产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该报告书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采取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种

评估方法对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进行了评估，评估结论采用收益法的评估结果，即认为市政集团全部股东权益（净资产）在

评估基准日的评估值为

４９

，

７４９．８４

万元，据此，市政集团

９９．９６％

股份的评估值为

４９

，

７２９．９４

万元，在此基础上，各方协商一

致，确定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为

４９

，

７００．１１２

万元。

２

、 支付现金及发行股份的具体价格及数量

宁波建工向同创投资、中亘基、中嘉基、景浩、景威、景合、景吉、景杰、景崎、景腾支付现金的价格为

８

，

０７６．４３２

万元。其

中，向同创支付

３

，

９０５．５２４

万元购买其持有的市政集团

７．８６％

股份；向中亘基支付

５６０．８６１

万元购买其所持市政集团

１．１３％

股

份，向中嘉基支付

４１８．４００

万元购买其所持市政集团

０．８４％

股份，向景浩支付

４５０．０１２

万元购买其所持市政集团

０．９１％

股份，

向景威支付

７２９．２２８

万元购买其所持市政集团

１．４７％

股份，向景合支付

３５０．０６７

万元资金其所持市政集团

０．７０％

股份，向景吉

支付

３８６．１９８

万元购买其所持市政集团

０．７８％

股份，向景杰支付

５６２．５４３

万元购买其所持市政集团

１．１３％

股份，向景崎支付

４５０．９５４

万元购买其所持市政集团

０．９１％

股份，向景腾支付

２６２．６４５

万元购买其所持市政集团

０．５３％

股份。

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的约定，本次发行价格为不低于宁波建工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

易日的股票均价，即

６．８２

元

／

股。若宁波建工

Ａ

股股票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则该发行价格应相应调整。根据宁波建工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的议案》及其公告的《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宁波建工以总股本

４０

，

０６６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

１０

股派

１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因此，本次发行价格调整为

６．７２

元

／

股。

宁波建工向同创投资、中亘基、中嘉基、景浩、景威、景合、景吉、景杰、景崎、景腾发行股份的数量为

６

，

１９４

万股。其中，

向同创投资发行

２９

，

９５２

，

３５７

股购买其所持市政集团

４０．４８％

股份， 向中亘基发行

４

，

３０１

，

３７０

股购买其所持市政集团

５．８１％

股份，向中嘉基发行

３

，

２０８

，

８０７

股购买其所持市政集团

４．３４％

股份，向景浩发行

３

，

４５１

，

２４７

股购买其所持市政集团

４．６６％

股

份，向景威发行

５

，

５９２

，

６１５

股购买其所持市政集团

７．５６％

股份，向景合发行

２

，

６８４

，

７４３

股购买其所持市政集团

３．６３％

股份，

向景吉发行

２

，

９６１

，

８３８

股购买其所持市政集团

４．００％

股份，向景杰发行

４

，

３１４

，

２７０

股购买其所持市政集团

５．８３％

股份，向景

崎发行

３

，

４５８

，

４６９

股购买其所持市政集团

４．６７％

股份，向景腾发行

２

，

０１４

，

２８４

股购买其所持市政集团

２．７２％

股份。

３

、期间损益

过渡期内，标的资产的期间收益或因其他原因而增加的净资产由宁波建工享有。过渡期内，标的资产的期间亏损或其

他原因而减少的净资产由认购方按照其持有市政集团的股份比例在交割完成之日前以现金方式向宁波建工补足。 该等

须补足的金额以资产交割审计报告为准。

４

、限售期

同创投资、中亘基、中嘉基、景浩、景威、景合、景吉、景杰、景崎、景腾承诺以市政集团股份认购的宁波建工本次重组所

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予转让；如取得宁波建工本次发行的股份时对用于认购股份的市政集团股份

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不足

１２

个月，则自取得宁波建工股份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

５

、业绩承诺

同创投资、中亘基、中嘉基、景浩、景威、景合、景吉、景杰、景崎、景腾承诺，标的资产

２０１２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不低于

４

，

４３６

万元，

２０１３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不低于

４

，

４３７

万元，

２０１４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不

低于

４

，

９０５

万元。

如标的资产届时实际实现的净利润未达到上述利润预测数，则同创投资等十家有限公司按本协议签署时其对市政集

团的持股比例就未达到利润预测的部分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补偿方式为：优先以认购的股份进行补偿，不足时，再进行

现金补充。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系

信息披露义务人与宁波建工交易前无股权投资关系，自设立以来未与宁波建工发生交易。未来与宁波建工之间也不

存在交易安排。

四、用于认购新股的非现金资产的审计、评估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用于认购宁波建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资产为市政集团

４８．３４％

股份。

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对市政集团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大信审字［

２０１２

］第

５－００６０

号《审计报告》。依据该审计报告，市政集团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净资产为

１３

，

１３３．６０

万元。

北京卓信大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市政集团

１００％

股份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价值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

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卓信大华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１９

号《评估报告》。依据该评估报告，市政集团

１００％

股份在评估基准日的

评估价值为

４９

，

７４９．８４

万元。

五、股权控制关系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和宁波建工的股权关系如下图所示：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六个月内，不存在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

律适用以及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第七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法定代表人的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宁波同创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孟文华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第八节备查文件

（一）宁波同创投资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二）宁波同创投资有限公司的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三）宁波建工与同创投资、中亘基、中嘉基、景浩、景威、景合、景吉、景杰、景崎、景腾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协议》、《补充协议》和《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四）宁波建工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宁波市江东区兴宁路

４６

号

股票简称 宁波建工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７８９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宁波同创投资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注册地

宁波市海曙区新典路

２１

号

３

幢

４

楼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

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０

股 持股比例：

０％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

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２９

，

９５２

，

３５７

股 变动比例：

６．４７％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

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

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

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

持时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

司和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

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

公司的负债，未解除公司为

其负债提供的担保，或者损

害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

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填表说明：

１

、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以说明；

２

、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３

、 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４

、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

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宁波同创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孟文华

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证券简称：

S*ST

恒立 证券代码：

000622

公告编号：

2012-56

岳阳恒立冷气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分置改革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有效、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于

2012

年

10

月

18

日在《证券时报》上发布了优化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

2012

年

11

月

21

日公司召开了优化股权分置改革的相关股东会议

,

本次会议审议议案获得通过，此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公司已刊登于

2012

年

11

月

22

日《证券时报》。现将此次方案实施的进展

情况披露如下：

接参与优化股改方案的相关股东通知，经相关中介机构核验，截止公告之日，优化股改

方案中所涉及的股东承诺（捐赠现金及债务豁免事项）均已全部履行，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

所出具了天职湘

QJ

【

2012

】

T108

号验资报告。

对于优化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实施进展，公司将及时予以披露。

特此公告

岳阳恒立冷气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21

日

证券代码：

002042

证券简称：华孚色纺 公告编号：

2012-047

华孚色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所聘审计机构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转制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公司接到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关于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转制为大

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有关事项的函》，根据《关于印发

<

财政部、工商总局关于推

动大中型会计师事务所采用特殊普通合伙组织形式的暂行规定

>

的通知》（财会

[2010]12

号）

的规定，该所已完成特殊普通合伙会计师事务所转制工作，更名为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并已获财政部、中国证监会换发

000108

号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

根据财会〔

2012

〕

17

号文件规定，转制后的特殊普通合伙会计师事务所履行原会计师事

务所的业务合同，或与客户续签新的业务合同，不视为更换或重新聘任会计师事务所。

特此公告。

华孚色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078

证券简称：太阳纸业 公告编号：

2012-062

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子公司

越南太阳控股有限公司注销事宜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2

年

8

月

14

日

,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子公司越南太

阳控股有限公司的议案》，根据公司经营战略调整的需要，公司决议注销子公司越南太阳控股

有限公司。该议案详见

2012

年

8

月

16

日刊登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

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2-034

号。

2012

年

9

月

17

日，越南广治省出具了《关于终止越南太阳控股有限公司的项目投资活动及

公司营业活动，并收回专用码头及木片厂项目的投资许可证的决定》；

2012

年

12

月

4

日，山东省

商务厅出具了 《关于同意撤销越南太阳控股有限公司备案的批复》（鲁商务境外字〈

2012

〉

840

号）。

截至

2012

年

12

月

21

日，公司完成所需的境外撤销手续及国内外汇管理等部门的相关撤销

手续。越南太阳控股有限公司的注销事宜完结。

特此公告。

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012

� � �证券简称：凯恩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46

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于

2012

年

12

月

24

日接到第一大股东凯恩集团有限公司 （持有公司股权

82,301,20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7.60%

，以下简称

"

凯恩集团

"

）通知，凯恩集团于

2012

年

12

月

24

日办理

了股权质押，具体情况如下：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证券质押登记证明》，凯恩集团因

自身资金需求， 于

2012

年

12

月

24

日将持有的

1,093

万股公司股权质押给浙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丽水分行，冻结期限为

2012

年

12

月

24

日至质权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申请解冻时止。

截止目前，凯恩集团已累计质押本公司股份为

7,413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5.85%

。

特此公告。

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25

日


